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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發布之議事決議（2022年 7月新發布） 

項目 發布時間 名稱 

1 2022年 7月 負低排放車輛額度(IAS37) 

2 2022年 7月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將公開發行之股份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

(IAS32) 

3 2022年 7月 移轉年金合約群組下之保險保障 (IFR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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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之議事決議 

負低排放車輛額度（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負債準

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委員會收到外界詢問，鼓勵減少車輛碳排放之特定措施是否會產生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中負債之定義之義務。 

詢問 

該詢問描述為於特定市場銷售而生產或進口乘人車輛之企業所適用之政府措施。於該措施

下，若企業於一日曆年內已生產或進口車輛，且該等車輛平均燃料排放低於政府目標，則

企業取得正額度。若企業於該年生產或進口車輛，且該等車輛平均燃料排放高於政府目標，

則取得負額度。 

該措施規定於某一年取得負額度之企業藉由取得並繳回正額度以消除此等負額度。企業可

於下一年不論藉由購買另一企業之正額度抑或藉由本身產生正額度（藉由生產或進口更多

低排放車輛），以取得正額度。若企業未能消除其負額度，政府可對該企業加諸制裁。該等

制裁可能將不須支付罰金或罰款，或任何具經濟效益資源流出，惟可能拒絕企業未來之機

會，例如藉由限制企業進入市場。 

該詢問考量已生產或進口車輛之平均燃料排放高於政府目標之企業之狀況，並詢問該企業

是否具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中負債之定義之現時義務。 

適用之規定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10 段： 

a. 將負債定義為「企業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該義務之清償預期將導致具

經濟效益之資源自該企業流出」； 

b. 區分法定義務（由合約、法律或其他法令所產生）與推定義務（由企業之行為所

產生）；及 

c. 將義務事項定義為「產生法定或推定義務之事項，企業除清償該義務外，別無實

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僅於清償可由法律強制執行時，或在推定義務之情況下，企業之行為使他方對企業將履行

該義務產生有效預期時（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17 段），企業除清償義務外，別無實際可

行之其他方案。 

委員會觀察到，於判定是否有負債時，詢問所述之企業將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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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除負額度之義務之清償是否會導致具經濟效益資源流出； 

b. 產生消除負額度之現時義務之事項為何；及 

c. 企業是否除清償該義務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委員會之結論 

具經濟效益資源流出 

企業可於下一年不論藉由自其他企業購買額度抑或藉由自行產生正額度，以清償消除負額

度之義務。委員會作出結論，任一清償義務之方法皆會導致具經濟效益資源流出。該等資

源係企業將繳回以消除負餘額之正額度，否則企業將可使用本身產生之正額度於其他目的

─例如，出售給其他具負額度之企業。 

產生現時義務之事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中對負債之定義規定企業具有「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第 19 段補充，符合負債定義者僅限於獨立存在而與企業未來行為無

關之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義務。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之二號國際財務報導解釋（IFRIC）提

供進一步之攸關規定—該等規定處理政府加諸之特定類型之費用，以及明定因該等類型之

費用產生現時義務之事項為何： 

a.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6 號「參與特定市場所產生之負債：廢電機電子設備」規範

對廢棄物管理成本之費用。法律規定將費用連結至企業於特定期間對特定市場之

參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6 號之共識為，當企業從事與費用連結之活動時產生

義務。 

b.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號「公課」規範政府加諸之公課。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之共識為，產生公課支付負債之事項為適用之法規明定之啟動公課支付之活動。 

於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啟動消除負額度要求之活動（或換言之，該措施使該要求所連

結之活動）係平均燃料排放高於政府目標之車輛之生產或進口。若於一日曆年內企業已生

產或進口車輛之平均燃料排放高於政府目標，則一義務： 

a. 因過去事項已產生。 

b. 獨立存在而與企業未來行為（其業務經營之未來作為）無關。企業未來行為將僅

決定企業清償其現時義務之方式─其究係購買另一企業之正額度抑或藉由本身生

產或進口更多低排放車輛產生正額度。 

因此，委員會之結論為，於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產生現時義務之活動係車輛之生產或

進口，該等車輛燃料排放（以該日曆年內所有生產或進口之車輛平均）高於政府目標。 

委員會觀察到，現時義務可能於日曆年中之任何一日（以企業截至該日之生產或進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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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產生，而非僅限於該日曆年之年度結束日。 

除清償義務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委員會之結論為，詢問所述之措施可能產生法定義務： 

a. 依該措施所產生之義務係源自法令；且 

b. 依該措施政府可加諸之制裁將係清償可能具法律上強制性之機制。 

若接受不清償之可能制裁對該企業而言並非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則該企業將具有具法律

上強制性之法定義務。 

委員會觀察到，判定接受制裁是否係企業之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須作判斷—結論將取決於

制裁之性質及企業之特定情況。 

推定義務之可能性 

委員會作出結論，若企業判定其不具消除其負額度之法定義務，其將需要考量其是否有如

此作之推定義務。若企業已具有下列情形，其將已具有推定義務： 

a. 於一日曆年內，企業生產或進口車輛之平均燃料排放高於政府目標；且 

b. 企業採取行動使他方對企業將消除所產生之負額度產生有效預期—例如，作出其

將如此作之相當明確之現有聲明。 

其他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之規定 

外界僅詢問，政府之措施是否產生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中負債之定義之義務。委員會

觀察到，於辨認出此義務後，企業將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中之其他規定以決定如何衡

量該負債。委員會並未討論該等其他規定。 

委員會之結論為，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中之原則及規定為企業判定於詢問所述之事

實型態中其是否具有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中負債之定義之義務提供適當基礎。因此，

委員會決議不將一準則制定計畫新增至工作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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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之議事決議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將公開發行之股份分

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

工具：表達」) 

委員會收到外界詢問，於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2號時，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究係將

其發行之公開發行股份分類為金融負債抑或權益工具。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係為收

購尚未辨認之目標企業所設立之上市（櫃）企業。 

該詢問描述一發行兩類股份之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創辦人股份（A類）以及公開發

行股份（B類）。B類股東： 

a. 個別擁有要求歸墊其股份之合約權利，若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之股東核

准收購目標企業。 

b. 將得到歸墊，若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被清算。若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於一特定期間內未收購目標企業，則其將被清算。 

c. 連同 A類股東，擁有無確定期限地延長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之存續期間

之合約權利，若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未收購目標企業。 

外界詢問有關股東之無確定期限地延長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存續期間之合約權利

對 B類股份分類之影響—具體而言，股東延長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存續期間之決

策是否被視為由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所控制。此評估對判定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是否具有無條件避免交付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以清償合約義務之權利係屬必要。 

委員會觀察到，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並未包含如何評估是否將股東之決策視為企業之決策

之規定。委員會認知到有關股東決策之類似問題亦發生於其他情況。評估是否將股東之決

策視為企業之決策已被辨認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在其具權益特性之金融工具

（FICE）計畫中將考量之實務議題之一。委員會作結論，該詢問所描述事項本身範圍較小，

以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或委員會無法以合乎成本效益之方式處理。國際會計準

則理事會（IASB）應考量將此事項作為其對權益特性之金融工具（FICE）計畫之更廣泛討

論之一部分。基於此等原因，委員會決議不新增準則制定計畫至工作計畫中。然而，委員

會指出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於其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有關其公開發行股份之分類之

資訊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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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之議事決議 

移轉年金合約群組下之保險保障（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 17號「保險合約」) 

委員會收到外界詢問年金合約群組，外界詢問個體如何決定因移轉對在某一期間生存之保

險保障而於該期間將合約服務邊際認列於損益之金額。 

事實型態 

該詢問描述一年金合約群組，於該群組下每一合約之保單持有人： 

a. 前端支付保費，且不具取消合約或要求返還之權利； 

b. 自年金期間開始日起，只要保單持有人生存即收取定期給付（例如，保單持有人

生存之每一年之固定金額 CU100）；且 

c. 於該合約下並未收取其他服務（例如，無其他類型之保險保障或投資報酬服務）。 

事實型態提及年金期間於合約開始後立即開始之合約群組（「即期年金」）及年金期間於合

約開始後之一特定日期開始之合約群組（「遞延年金」）—例如，於 2022年簽訂之合約，其

年金期間自 2042 年開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中適用之規定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第 44 段(e)規定，個體就因期間內保險合約服務之移轉而認列為

保險收入之金額調整合約服務邊際之帳面金額。個體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第 B119

段，藉由將合約服務邊際分攤於當期及剩餘保障期間以決定該金額。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第 B119 段敘明，個體於每一期間將合約服務邊際之一金額認列

於損益，以反映該期間內保險合約群組所提供之保險合約服務。該金額決定如下： 

a. 辨認群組中之保障單位。群組中之保障單位數量係群組中合約所提供保險合約服

務之數量，藉由考量每一合約所提供之合約給付數量及其預期之保障期間而決定。 

b. 平均分攤期末合約服務邊際至當期所提供及預期未來將提供之每一保障單位。 

c. 將分攤至本期所提供之保障單位之金額認列於損益。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附錄 A中對保險合約服務之定義將保險保障描述為「對保險事件

之保障」。保險事件則被定義為「由保險合約承保之不確定未來事件，該事件產生保險風險」。 

適用該等規定於該事實型態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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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詢問列示兩種方法以決定群組中之每一合約於當期所提供及預期未來將提供之保險保障

給付數量。 

方法 1 

當期 預期未來將提供 

以保單持有人當期能有效請求之年金支

付為基礎決定。 

以保單持有人預期未來在保障期間結束

日前能有效請求之各年金支付（該等預

期未來年金支付於當期期末之餘額）現

值為基礎決定。 

方法 2 

當期 預期未來將提供 

以(i)保單持有人當期能有效請求之年金

支付；及(ii)保單持有人預期未來在保障

期間結束日前能有效請求之各年金支付

（該等預期未來年金支付於當期期末之

餘額）現值之總額為基礎決定。 

以在保障期間結束日前預期未來年金支

付於每一未來期間期初之各餘額之現值

為基礎決定。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第 B119段 

個體於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第 B119段(a)時： 

a. 辨認合約群組所提供之保險合約服務。於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對生存之保險

保障係該合約群組所提供之唯一保險合約服務。 

b. 考量該群組中之每一合約之預期保障期間。於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預期保障

期間將反映個體對保單持有人將生存之期間長度之預期。 

c. 考量該群組中之每一合約所提供之給付數量。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未規範決定所提供之合約給付數量之方法。個體須使用符合第

B119 段中反映每一期間所提供之保險合約服務之原則之方法。於選擇符合該原則之方法

時，個體考量(a)就所提供之保險合約服務而言，每一合約對保單持有人所提供之給付，及

(b)何時提供該等給付。取決於事實及情況，不同方法可能達成此原則。 

於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自年金期間開始日起，只要保單持有人生存，年金合約之條款

即提供保單持有人請求定期金額（釋例中 CU100）之權利。因此，委員會觀察到： 

a. 關於對生存之保險保障，合約對保單持有人所提供之給付係只要保單持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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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其請求定期金額之權利。保單持有人亦將自與其生存之期間長度之不確定性

有關之風險移轉予個體而獲益。惟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規定個體將該保險風

險於對非財務風險之風險調整中作會計處理（與合約服務邊際分離）。 

b. 自年金期間開始日起保單持有人生存之每一年，合約對保單持有人提供可請求定

期金額之給付： 

i. 於年金期間開始日前之期間，保單持有人並未具有因生存而請求金額之

權利。個體自合約開始即承擔保險風險，惟於年金期間開始日前並未對

保單持有人提供以可請求金額為形式之給付。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結論基礎第 BC140 至 BC141 段說明，個體可於其負有履行保險保障

服務之義務前承擔保險風險。 

ii. 於一年內生存，並未提供保單持有人就其於未來年度生存請求補償金額

之權利。亦即，保單持有人於未來年度請求金額之權利係取決於保單持

有人於該等未來年度生存。 

委員會之結論 

委員會之結論為，於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以決定每一年金合約對生存所提供之保

險保障之給付數量時： 

a. 基於保單持有人能有效請求之年金支付金額之方法（方法 1）藉由下列作法符合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第 B119段反映每一期間所提供之保險保障之原則： 

i. 僅賦予給付數量至保險事件（保單持有人生存）會發生而使保單持有人

具有作有效請求之權利之期間；及 

ii. 使某一期間內所提供之給付數量與若保險事件於該期間發生保單持有人

能有效請求之金額一致。 

b. 基於預期未來年金支付之現值之方法（方法 2）不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

第 B119 段反映每一期間所提供之保險保障之原則，因其將： 

i. 賦予給付數量至未發生保險事件之期間（例如，遞延年金合約之遞延期

間）；且 

ii. 因考量保單持有人僅能於未來期間請求及獲益之金額，扭曲某一期間內

所提供之給付數量。 

外界之詢問僅與認列合約服務邊際於損益有關。就詢問所述之年金合約，個體承擔與保單

持有人生存期間長度之不確定性有關之保險風險。委員會指出，個體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 17 號中之其他規定認列對非財務風險之風險調整於損益（與合約服務邊際分離）。

對非財務風險之風險調整代表個體因承擔源自非財務風險之現金流量金額及時點之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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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要求之補償。委員會並未討論此等其他規定。 

於年金合約群組下，個體可對保單持有人提供除生存之保險保障外之其他保險合約服務—

例如，於遞延期間對死亡之保險保障或投資報酬服務。不論所提供之其他服務，本議事決

議中之結論適用於對生存之保險保障。若合約提供其他保險合約服務，個體將亦須考量移

轉此等服務予保單持有人之型態。 

委員會之結論為，對於詢問所述之年金合約群組之發行人決定某一期間內因移轉對生存之

保險保障而於該期間將合約服務邊際認列於損益之金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中之

原則及規定已提供適當基礎。因此，委員會決議不將準則制定計畫新增至工作計畫中。 


